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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產業聚落密集，許多縣市面臨供電與溫室氣體排放雙重壓力，再生能源雖

視為重要減碳策略，但也面臨土地破碎、人口稠密、多山等土地限制。在保有環境

效益與土地永續目標兼顧下，其再生能源單位土地發電量是否能呼應減碳目標，以

及土地競合問題，是再生能源政策擬定時必須考量。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再生能源環

境、經濟、社會成本效益之淨效益條件下，以空間網格分析方法，篩選太陽能、風力

發電及可適栽生質能源作物(甘蔗)合適土地，以及分析每筆閒置土地單位發電量，探

討 2018~2050 年各縣市再生能源時空分布狀況。研究顯示台灣適合再生能源土地約有 

21.65%，納入環境與社會面成本效益下，生質能仍具有發展潛力，土地競爭力呈現

以太陽能>生質能>風力，於 2018 年雲嘉地區應優先考量生質能而後太陽能，太陽能

發展係因單位土地發電強度因素，2018~2025 年以台南、高雄以及屏東為優先設置，

在 2030~2050 年由嘉義縣與雲林縣拓展至中北部一帶。風能的部份則以雲林與彰化為

主，由沿海地區往內陸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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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促進環境品質與能源永續發展，國際能源總署(IEA)能源展望報告，建議能源

政策應朝向「再生能源成為主要電力型態」、「大幅增加低碳能源投資」、「電力部

門低碳化與脫鉤」等方向進行。台灣面對國際間於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壓力，已於

2015 年 6 月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訂 2050 年長期減量目標，並定調

2030 年將減少溫室氣體 23%，以及宣布於 2025 年全面廢除核能發電。故欲達成此

目標，在能源供應部份勢必因去除核能而產生供電缺口，未來能源結構的發展，必須

由其他火力發電或再生能源等方式補足。然而，在探討再生能源供應的同時，國際間

常以政策可行性、經濟成本、能源需求等面向來考量，導致能源政策訂定後，再生

能源目標設置合理性卻無法呼應實際減碳量(Chen et al., 2010; Konadu et al., 2015)。 

尤其，台灣具有高密度產業特性，產業聚落密集，許多縣市面臨供電與溫室氣體排放

雙重壓力。臺灣在化石燃料短缺情形下，能源政策面臨轉型。再生能源雖視為重要減

碳策略，然而，我國土地特性不像再生能源發展蓬勃國家(如美國與德國)，擁有廣大

土地可以使用，台灣土地破碎、人口稠密、多山等限制，造成再生能源政策施行增添

諸多限制條件。另一方面，再生能源發電轉換效率較低，需要較多的土地面積，故再

生能源土地競爭與單位土地發電量應須進一步探討，以確認再生能源政策發展可行性

與合理性。

二、再生能源政策評估

國際上評估能源的土地需求強度，常以直接發電產量或經濟分析來評估每項再生

能源單位發電量所需土地面積。顯而易見，再生能源的土地依賴遠遠大於傳統發電，

此類評估結果亦常拿來擬定化石燃料與再生能源政策競合的說帖。雖然此研究方法可

釐清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對土地依賴特性，但在能源推動政策上，僅考量能源發電

量與土地之間關係，再生能源推行相對於傳統化石燃料並不具競爭力(Konadu et al., 

2015; Fritsche et al., 2017)。然而，各國自然條件所產生的再生能源潛力不盡相同，

對於再生能源發電強度替代傳統化石燃料的減碳效益亦會不同。能源政策評估前，若

不先將環境效益(如減碳效益)納入考量，則無法彰顯施行再生能源政策必要性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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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ogson 等人 2013 年評估各國減碳效益與政策擬定，評估各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件

與市場，顯示若以各區域的太陽能資源量與風場而言，太陽能發展區域仍以非洲、澳

洲及中東地區為主，若進一步考量設置成本與單位土地碳排放降低量，許多區域太陽

能比風力發電具有優勢。但該報告亦顯示在全球再生能源競爭下，不管再生能源單

位成本與單位碳排放降低量，台灣仍無競爭優勢，代表台灣推動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或減碳量並非最佳區域。台灣對於再生能源政策目標擬定，大部分學者已提出經濟

模型，如 MACC 與 Times 等分析方法。近幾年，工業技術研究院亦與英國合作引進 

2050 Calculator 的低碳發展模擬技術，於是便有 Taiwan 2050 Calculator 平台的產

生，該系統係以能源需求端或供應端設計模擬情境，評估各情境下能源供需數據、電

力供需數據、能源安全數據及土地使用強度等；同時，依照模擬結果評估產生環境外

部成本。然而，能源政策擬定時，若能更細部探討台灣地區自然條件所產生發電量，

先以考量環境、經濟、社會等面向的分析，再行規劃台灣各區域再生能源土地配置，

更能制訂合理再生能源永續發展目標。

三、再生能源土地需求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16 年提及「No net land take by 

2050？」，提出 2050 年全球應有效抑制土地損失，達到零淨土地目標。對於土地永

續使用應秉三項原則(Avoid, Recycle, Compensate)，「Avoid」指避免開發農業用地，

應利用閒置土地進行開發或改建；「Recycle」指對於曾開發過而現況較無價值的土

地，應透過再利用方式，讓土地有新的用途或恢復既有的生態價值；「Compensate」

指對於未曾開發的土地須規範補償措施，讓土地可恢復且禁止土壤進行覆蓋措施(limit 

soil sealing，指土壤由不透水材料覆蓋)。政策方面則建議政府應限定土地比例保護

尚未開發土地，並減少土地覆蓋，對於已開發的土地需善加利用或回收再利用。除

減少使用未開發土地與鼓勵使用閒置土地外，使用污染土地(褐地)亦可達到零淨土地

目標。於 1994 年美國環保署實施褐地計畫中，亦提出褐地發展再生能源相關評估準

則，藉由有效清除危害性物質及改善環境的同時，亦可透過再生能源策略促進經濟與

永續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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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土規劃尚未把再生能源用地考量在內，導致土地規劃並無法架接能源政策

考量。國際間常使用空間分析，如遙測、氣象條件、土地盤查等評估再生能源於各國

空間分布優勢(Dammers et al., 2005; Heimiller et al., 2013; Pogson et al., 2013; Atici et 

al., 2015; Wimmler et al., 2015; Amigues et al., 2016)，以及分析各國對於再生能源發

展市場與需求 (Zervos, 2016; Timmons et al., 2014)。然而，再生能源對於土地需求依

賴，必須考量太陽能、風能與生質能土地相互競爭(Fritsche et al., 2017)。台灣可作為

再生能源發電使用的土地具有條件限制，例如以風能來說，因為風力會產生低頻噪音

以及安全性考量，所以在位置選擇就必須避開人口稠密地區。太陽能發電所使用的太

陽能板，在架設的選擇上也需考慮日照因素，以獲得較佳的效率，而生質能則需要考

量可種植生質作物的土壤地質特性等等，故再生能源使用土地勢必成為發展的限制。

本研究據此考量建立合適能源、土地、環境、經濟等分析空間判識方法，有效評估不

同再生能源所需土地強度，以及各區域再生能源用地鋪展時序變化，以讓能源與國土

規劃有明確的鏈結效果。

四、再生能源土地競爭分析

在保有環境效益的永續目標下，本研究評估再生能源土地競合，預測各區域再生

能源鋪展時空變化。評估再生能源包含太陽能、風力發電、及可適栽生質能源作物(甘

蔗)，分析單位土地上可有再生能源開發量，以及土地的再生能源供給強度。在太陽能

發電產量評估，本研究以氣象站可得日射量數值，以及目前常用多晶矽太陽能模組之

模組效率、裝置可吸收等參考數值，評估各區域太陽能發電產量。風力發電則參考工

業技術研究院（2014a）台灣地區陸域風能自然資源量與，以及 Enercon E-70 E4 水平

軸風機輸出功率 (Manwell et al., 2010)，計算各區域風能裝置發電量。生質能發電量

係以各區域閒置土地適栽甘蔗產量，轉換為生質酒精產量做為參考(環保署, 2015)。

另一方面，土地的可使用性與可及性是最重要的基本限制條件，在考量土地永

續層面，本研究以閒置土地為研究標的，並不考量其他土地類別。因此，本研究於國

土三級分類系統篩選閒置土地類別，以及非都市計畫於再生能源設施可設置規範，如

法定文化資產因涉及文化古蹟保存規定無法設置則予以排除，大型風機必須考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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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距離 300~500 公尺以外設置，以及坡度、離電網、道路等距離條件，並排除海

拔 500 公尺以上區域。本研究利用空間環域分析篩選與盤點可適用土地，分別將土地

類別區分為 A~G 類(圖 1)，分別為：僅供太陽能使用土地（A）、僅供風能使用土地

（B）、僅供生質能使用土地（C）、三者重疊土地（D）、太陽能與風能重疊區域但

不包含三者重疊土地（E）、太陽能與生質能重疊區域但不包含三者重疊土地（F）、

風能與生質能重疊區域但不包含三者重疊土地（G）。

由於 D~G 類皆為 2 種以上再生能源重疊土地區域，在土地最佳化配置下，本研

究僅能假設土地的使用僅限一種再生能源使用，若有其中一種再生能源已用，則其他

2 種再生能源便無法再進行設置。因此，在地理空間分析設計，則會以網格切割設定

0 或 1 作為土地篩選該項再生能源條件，以作為土地競爭之篩選條件，並以不同再生

能源自 2017~2050 年所產生淨效益，即是 j 處網格評估 i 項再生能源單位土地淨效益 

(元 / m2)評估下(方程式 1)，若以太陽能為例，篩選原則為方程式 2。再生能源成本考

量安裝成本與社會成本，再生能源效益則考量躉購費率、酒精收購價、能源安全效

益、環境效益(減碳與節水)及環境效益等。其不同再生能源社會成本效益數值，參考

台灣綜合研究院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分別於 2010 年與 2017 年評估太陽能、風能及生質

能的社會效益評估。社會成本包含躉購費率補貼、設備補助、行政成本、提供備載容

量成本、經濟減緩等面向，各項再生能源成本效益評估表，如表 1 所示。

圖 1 再生能源土地競爭類別



114再生能源土地資源優化配置評估

       方程式1

M： i 種再生能源於 j 處的淨效益可發電量（度電 / 元）或生質酒精（公升 - 生質

酒精 / 元）

Iij：j 處的土地供給 i 項再生能源淨效益(元 / m2)

i：再生能源項目，1 = 太陽能，2 = 風能，3 = 生質能

j：我國陸地空間位置(編號第 j 個土地)

 方程式2

：選擇因子，在 j 處是否選擇 i 項再生能源，為 1 或 0

此外，以土地配置最佳化概念，評估不同目標年份之各項再生能源供應方式，目

標式為方程式 3，以某時間範圍內最佳化土地分配，評估再生能源產出量。

 方程式3

t：西元年份(2017 年之後)

T：研究最終目標年(2050 年)

：在西元 t 年的總能源產生量(度電、公升生質酒精)

：在研究最終目標年時，第 i 種再生能源於可使用之第 j 個土地面積( )，

： 在 t 年時，i 項再生能源於當年情境下，相較於最終目標年的發展情形係數

(介於 0~1 之間)，其中將同一種再生能源在未來空間中發展情況包含在此

變因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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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太陽能淨效益可發電量數值(度電 / 元)

W：風能淨效益可發電量數值(度電 / 元)

B：生質能淨效益可產生質酒精數值(公升 / 元)

表 1 再生能源成本效益彙整表

再生能源
項目

成本(元 / m2-year) 效益(元 / m2-year)

安裝成本 社會成本 收購效益
能源安全
效益

環境效益 社會效益

太陽能 182註1 73.2註2 178.8註3 - 36.72註4 494.8註5

風力發電 94註6 0.17註2 0.27註3 - 0.15註4 0.74註7

生質酒精 - 3.17註8 2.94註9 0.72註10 0.21註11 8.1註1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註1：以 30 坪安裝太陽能板估計

註2：以每度 1.83 元社會成本估計(劉致峻, 2010)
註3：估計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之低於迴避成本躉購費率(劉致峻, 2010)
註4：以再生能源取代傳統發電，每度降低環境衝擊估計(工研院, 2014)
註5：以每度 12.37 元社會效益估計(蘇恩沁, 2017)
註6：以陸域型 1~10 瓩，設置成本 13 萬元 / 瓩(工研院, 2009)
註7：以每度 7.74 元社會效益估計(劉致峻, 2010)
註8：以每公升 4.69 元估計(梁啟源與鄭睿合, 2010)
註9：台灣平均 5.5 kg/m2 甘蔗產量，及每公升 30.5 元酒精收購與 26.14 元煉製成本估計(環保署, 2015)
註10：以每公升 1.07 元估計(梁啟源與鄭睿合, 2010)
註11：以每公升減碳與節水環境效益估計(環保署, 2015)
註12：以每公升 11.15 元社會效益估計(梁啟源與鄭睿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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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生能源地區土地競爭評析

本研究盤點，全台可以供再生能源土地約有 21.65%，台灣單純僅供給風能的土

地面積是不存在的(B 類)，3 項再生能源中，大部分是以地面型太陽能與生質能所需

土地重疊(F 類)，約計 4,181 km2 (占全台灣土地 11.46%)，僅可供太陽能發展土地 

(A 類)約計 2,694 km2(占全台灣土地 7.38%)，僅供生質能與風能使用的土地(G 類) 

面積是非常稀少，圖 2 顯示中南部雲林與嘉義等區再生能源土地需求是非常競爭的。

本研究依照環境、經濟、社會效益所計算 Iij，考量重疊區域篩選 3 種再生能源可產電

量所需土地面積，分析再生能源土地強度，顯示甘蔗生質酒精仍具有潛力，Iij 成本效

益評估後，台灣再生能源土地競爭力呈現以太陽能>生質能>風力。地圖 F 區可作為甘

蔗生質酒精用地，估計 3,589 km2 (占全台灣土地 10%)，主要係因太陽能與生質能競

爭土地，多是原有農業生產之閒置土地(包含國土三級使用分類中旱作、果樹、草生

地、廢耕地等)，此 4 類用途若為甘蔗適栽區域再優先納入生質能用地考量，故本研

究納入作為生產甘蔗生質酒精之用地(2014，經濟部)。可供太陽能設置區域僅剩 A 區

與排除生質能用地之 D 與 F 區，共計 4,135 km2。

依照台灣  2 0 5 0  再生能源政策目標，分析各行政區域再生能源鋪展情形，

顯示太陽能未來的可使用地為  4 ,135  km 2，太陽能裝置容量與土地的轉換係數為 

0 .0149  km 2/MW，經過轉換得知該土地面積可設置約  277 ,517  MW 的太陽能。

在風能部分，未來可使用土地為  177 .22km 2，風能裝置容量與土地的轉換係數為 

0.03675 km2/MW，經過換算可設置裝置容量約為 4,822MW。本研究依據上述評估結

果，生質能用地已排除與太陽能與風能競爭土地，以適栽甘蔗閒置土地轉為生質作物

用地為主，約占農委會提供適栽作物地圖的甘蔗產量 32%，共計可產出 24 億公升生

質酒精，此外生質能土地空間分布僅需考量各區域甘蔗適栽條件，本研究生質能空間

分布則無考量種植甘蔗時序上鋪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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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再生能源土地競合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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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皆以各地區最高自然資源條件進行評估，為避免尺度評估上誤差，自

然資源評估亦將分析網格設計至符合國土三級區分尺度，建立每筆土地資源最高再生

能源發電量；然而，再生能源非穩定性供電來源，未來再生能源政策仍需考量能源裝

置無法達到滿發，以及併入電網等限制條件。若能考量更多自然條件時序變異性，或

將偏遠地區導入分散性再生能源系統，則可細部分析全國設置再生能源目標可行性，

若以再生能源政策 2025 年目標為總發電量的 20% 以上，依照本研究分析結果，其可

鋪展陸域風能與太陽能的土地，於發電量仍有不小的差距。但若以長期至 2050 年而

言，太陽能設施模組類別眾多，對於未來技術提升的預測也有顯著性影響，在 2020 

年後太陽能預期會有巨幅的成長，遠超過陸域風能的發電產出。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土

地競合下時空配置分布圖，如圖 3 所示，圖 4 顯示太陽能與生質能各縣市土地競合下

鋪展時序統計，圖 5 顯示風力發電各縣市土地競合下鋪展時序統計。

在太陽能與生質能部分，大體上主要是從嘉南一帶南部地區，往北輻射擴展，適

合生質能用地亦以雲嘉南一帶居多，因此本研究建議雲嘉於 2018 應優先考量生質能

發展而後太陽能。若單純以太陽能發展而言，自 2018 年、2020 年及 2025 年先由台

南、高雄以及屏東 3 個縣市裝設為主，雖然雲林區域有一定比例的地層下陷用地，或

彰化有大面積污染農地，但以成本效益考量來說，南部太陽能擁有較高的單位土地能

源供給量，發展太陽能上有其優勢及效益，接著在 2030 年至 2050 年，才由嘉義縣及

雲林縣拓展，並延伸至中北部一帶，最後甚至在 2050 年時每個縣市都設置太陽能。

在風能的部份，分布多在雲林以及彰化兩縣市，其中又以雲林縣為主，隨著時序

推進，風能設施在不同目標年的鋪展主要由沿海地區往內陸鋪展。可供風能使用的土

地主要以雲林縣跟彰化縣為主，所以在時序發展上，主要也是以雲林縣跟彰化縣兩個

縣市有較明顯的設置量成長，同時亦可發現在 2020 年之前，除了雲林跟彰化外，台

東跟屏東比起其他縣市有微幅增加，但因為可供風能使用土地有限，很快就進入飽和

不再增加設置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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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土地競合下時空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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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太陽能與生質能各縣市土地競合下鋪展時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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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風力發電各縣市土地競合下鋪展時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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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再生能源普遍效率較低，需要使用大量土地，對於面積有限的台灣而言，再生能

源土地的使用規劃便為至關重要的議題。本研究考量環境、經濟、社會等面向，以空

間分析方法探討 3 種再生能源土地競爭情況。若考量環境與社會兩面向，生質能仍具

有優勢發展，反而風力發電趨於弱勢，且風力發電單位土地發電效率亦不佳。雖然台

灣土地稀少，但本研究盤查內政部國土三級使用分類系統閒置土地而言，全台灣對於

發展再生能源仍是可達政策目標。

在本研究所提出土地競爭分析下，影響各縣市再生能源時空鋪展分布，對於再生

能源政策施行區域更有標的性建議，減少再生能源決策成本誤差。本研究分析結果顯

示，太陽能部分應先從台南、高雄、屏東 3 個縣市先行發展，北部縣市則是最後，尤

其是北部都會縣市可使用土地又較少，故潛力較低。風能部分預計主要以雲林以及彰

化為主，其中又以雲林逐年穩定發展。生質能若以閒置土地種植甘蔗酒精而言，仍有

很大潛力。依此研究評估結果，以科學數據角度來仔細制定台灣再生能源政策合理發

展目標，其結果可更具決策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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